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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臺北市第七次童軍大露營實施計畫。
2、 目的：招募學校志工及童軍伙伴，協助擔任大露營期間各分營區之環境衛生及廢棄物整理、回收，讓參與大露營伙伴能有舒適、乾淨、健康之生活空間。

3、 時間：民國99年7月15日 至 99年7月21日，共計7天6夜。

4、 工作範圍：依據目前所知四個營區分別為

1． 士商營區：臺北市立士林高商，共12個分團。（大會營本部）

2． 陽明營區：臺北市立陽明高中，共8個分團。

3． 中正營區：臺北市立中正高中，共14個分團。
4． 文林營區：臺北市立文林國小，第1梯16個分團，第2梯14個分團。
5、 任務規畫：

1． 營區環境衛生之維護與管理

2． 露營區與周圍溝渠之消毒

3． 督導資源回收，落實環保工作

4． 廢棄物集中場之設置、管理與廢棄物之運送

5． 協調有關之人力資源，維持環境之整潔，督導公共區域整潔之維護

6． 衛浴設施之清潔管理，不定時巡視，並與協力廠商保持聯繫

7． 衛生器材物品之提供

8． 其他相關或臨時交付之工作事項。

6、 所需器材：

1． 預估每個分團每天提供1個33公升專用垃圾袋、1個放資源的袋子（重複使用，破掉換發）。

2． 每個分營區開放部分廁所、浴室、活動區域所需之掃除用具、清潔用品，由生輔組安排各分團打掃工作。
7、 資源、垃圾分類：廚餘、保持瓶、鋁箔包、紙類、鋁罐、鐵罐、硬塑膠、垃圾。
8、 資源回收、垃圾清運：

1． 配合各分營區桶餐供應，由桶餐廠商負責回收所有廚餘。

2． 維護股服務伙伴協助發放各團所需之垃圾袋、資源袋，協助指引伙伴資源回收地點。

3． 各分營區資源回收、垃圾清運時間每日早、晚餐時間各一次，每次執行60分鐘，逾時關閉回收場，由各團帶回營地存放，待下次回收時間再行回收。（時間另外公佈）
4． 配合各分營區學校原有的資源回收場地，請各校衛生組長協助訓練各校維護股志願服務伙伴資源回收步驟，並協助督導參與露營伙伴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工作。

5． 請分營區各校衛生組長依各校回收狀況，協助聯絡與各校配合之資源回收廠商、清潔隊，來校收取各分營區資源回收物、垃圾。

9、 公共區域清理、維護：

1． 各分團自己排定生輔組安排的公共區域打掃工作，由各分團值日小隊的伙伴負責打掃廁所、浴室、其它公共區域，並由維護股安排人員分派掃具及協助督導。

2． 公共設施毀損、故障時，由發現的伙伴通報分營區事務股，以協助通報總務處協助修繕。

10、 經費運用：維護股暫不購買掃具、垃圾袋等相關物品，將向各分營學校商借，依實際使用後的掃具毀損狀況、使用的垃圾袋，購買回補各校掃具、垃圾袋。
